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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China Limited与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某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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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2)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21号

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  

法定代表人Cornelis Arnold van Fenema，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胡炯明，上海市公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政，上海市公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洪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剑国，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剑国，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闻展公司)、宋 不正当竞

争纠纷一案，本院于2002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2003年3月18日，本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胡炯明、

周政，被告宋 ，被告闻展公司及宋 原委托代理人胡雪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的中文名称是清洁中国有限公司，与案外人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中文

名称为清洁亚洲有限公司)由同一投资人成立，两公司均从事清洁行业媒体传播与展览，共享商业资源和信息。被告宋

是Clean Asia Media Pte Ltd设立的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原告的中国区经理。被告闻展公司由宋

与其父投资成立，两被告对外承诺共同承担有关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两被告对原告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1)将

两被告举办的“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混同原告举办的“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原告为举办“2002清

洁中国博览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中心)签订了《租约》，约定原告于2002年6月24日至

29日租用国贸中心场地举办“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原告支付了部分租金，且多次在原告印制的《清洁中国CLEAN 

CHINA》月刊和广告专页上宣传“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宋 利用其担任原告中国区经理的便利，在《清洁中国CLEAN 

CHINA》月刊上将“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的联络人由原告改为闻展公司，并在《清洁中国CLEAN CHINA》月刊上作虚假

宣传。两被告印制的“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展会会刊》和《中国·清洁CHINA，CLEAN》杂志和广告

专页，仿冒原告印制的《清洁中国CLEAN CHINA》月刊和广告专页，并将“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混同

“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以闻展公司取代原告。两被告还向国贸中心发函要求将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承担的各项权利义

务由闻展公司负责继续履行。两被告又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闻展公司的名义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

 



约书》，并要求参展公司将款项汇至闻展公司的帐户。(2)两被告非法使用由宋 掌握并向闻展公司非法披露的原告的

租约信息和客户名单，与原告的客户签订《参展合约书》，并收取展览费。(3)闻展公司冒充原告并盗用原告名义，称

闻展公司是原告举办博览会的展览管理公司。闻展公司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140余万元人民币的非法利益。  

原告据此认为，两被告共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及擅自使

用他人企业名称造成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1)在全国性报刊上向原告赔礼道歉；(2)赔偿原告

已支付的租金新加坡币26,136元和美金19,200元；(3)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416,261.09元；(4)承担原告支付的调

查费用和翻译费用人民币7，110元及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递交了下列证据：  

1．证明原告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之间的关系以及证明宋 在原告处任职的证据。即原告在香港注册成立

的有关证明和公证认证文书；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在新加坡注册成立的有关证明和公证认证文书；新加坡清洁亚

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批准证书、登记证及工商基本信息；原告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共同提交的《关于新加

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与清洁中国有限公司之间关系的说明》和公证认证文书；原告聘用宋 等任职的《聘书》和公证认

证文书；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向宋 支付工资及办事处费用的凭单和公证认证文书；宋 以原告中国区经理的身

份聘请案外人任职的《聘书》等。  

2．证明两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包括：(1)证明两被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证据，即闻展公司的工商登记资

料。(2)证明两被告将“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与“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相混同的证据，即闻展公司

及宋 致国贸中心的函件及汇款凭证；《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1年10/11月刊、2002年1/2月刊、2002年3/4月刊广

告；宋 发往新加坡的《清洁中国》2002年3/4月刊广告的审核稿和公证文书；闻展公司印制的《中国·清洁CHINA，

CLEAN》广告；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闻展公司名义与北京诚挚阳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签订的《参

展合约书》；宋 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名义要求参展商将“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的展位费汇至闻展

公司的函件和相关发票。(3)证明两被告非法使用由宋 掌握并向闻展公司非法披露原告租约信息和客户名单的证据，

即原告与案外人联合举办“2001亚洲清洁设备展览会”的《合同》、《报价单》、案外人的《申请报告》、有关部门的

《批复》；证人金涛的陈述笔录；原告的客户名单等。  

3．证明闻展公司与原告客户签订《参展合约书》，从中获取人民币140余万元非法利益的证据。即原告与国贸中心

签订的《租约》、国贸中心致原告的《缴款通知书》；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闻展公司名义与参展商

签订的《参展合约书》；宋 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名义要求参展商将展位费汇至闻展公司的函件和相

关发票；宋 发给原告的展位报价预计收入表；证人金涛的陈述笔录；原告调查费用的单据等。  

被告闻展公司和宋 共同辩称：(1)原告不具备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主体资格。原告作为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

司，在中国大陆没有开设办事机构或分支机构，更未申请营业范围，其在中国大陆不具备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

资质，不能从事国际性展会的主办或承办，故其不具备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主体资格。(2)原告不具备在中国大陆

主办国际性展会的资格，无法从展会获取合法利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及有关规定，外国或港澳台地

区的机构在中国境内举办对外经济技术展览会，必须联合境内有主办资格的单位主办，且境外主办机构必须是在国际上

影响和信誉良好的展览机构、大型跨国公司、经济团体或组织。原告是一家注册资金极小且并没有正式开展营业的小公

司，其不可能从所谓的“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上获取任何合法利益。(3)“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有

合法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原告提出的“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并未经过正式的审批。而“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

博览会”经过正式审批，有法定的主办方。根据主办方与闻展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闻展公司是合法的承办方。

(4)原告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 是两个独立的企业，两公司不能共享人力资源。宋 是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的职员。原告从未雇佣宋 ，聘请宋 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并非原告，而是Clean Asia Media Pte Ltd

计划在中国大陆成立的新公司。(5)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因不能直接在中国大陆举办展览会，决定在中国大陆投

资成立名称为“清洁中国有限公司”的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合作开展业务。与国贸

中心签订《租约》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并非原告，而是Clean Asia Media Pte Ltd筹备中的新公司。因“清洁中

国”这一公司名称无法获得注册，最终成立了闻展公司，并由宋 垫付资金。闻展公司所从事的所有活动均得到了

Clean Asia Media Pte Ltd的认可。当Clean Asia Media Pte Ltd表示退出“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且闻展公司和宋

为举办该博览会垫付的资金不能得到补偿后，闻展公司为减少损失而只能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

会”。对此，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吴义丰可以证明。(6)原告的企业名称为Clean China 

Limited，其无权使用“清洁中国”这一名称。(7)原告所称的客户名单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取。  

两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递交的证据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关于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

会计划的批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与闻展公司签订的联合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



览会”的《合作协议书》；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国贸展览部与闻展公司签订的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

与设备博览会”的《协议书》；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与宋 签订的《劳动合同》；闻展公司与金涛等人签订的《劳

动合同书》；上海青浦农工商经济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不能注册“清洁中国”公司名称的《证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举办“2001亚洲清洁设备博览会”时散发的宣传资料；证人胡亭的陈述笔录；证人吴义丰的陈述笔录。  

经审理查明：  

一、原、被告的基本情况及关系。  

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由Cornelis Arnold van Fenema和Josephine Gertrudis Agnes Leontine van Fenema投

资，2000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案外人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中文名称应翻译为“清洁亚洲媒体私人有限公

司”)也是由上述两人投资并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原告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都从事清洁行业媒体传播与展览，

两公司共享商业资源和信息。两公司在中国大陆从事业务活动时所使用的中文名称分别是“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和“新

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两公司在中国大陆印制、发送《清洁中国CLEAN CHINA》广告。Clean Asia Media Pte Ltd

于2001年6月在上海设立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地址是上海市西藏中路69号大陆饭店608室，吴义丰任首

席代表。  

被告宋 于2001年6月受聘担任原告及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中国区经理，负责管理和控制原告及

代表处的日常工作，包括对上海的职工进行管理，招揽《清洁中国CLEAN CHINA》杂志广告和清洁中国博览会摊位的预

定，每季度向新加坡总部汇报对该广告和博览会销售预算和预测，其直接上级是吴义丰。  

被告闻展公司由宋 与其父宋洪土投资，2001年10月成立。  

二、两被告实施的行为。  

原告与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为举办“2001亚洲清洁设备展览会”，于2000年10月签订《合同》，约定原告为

承办单位，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为主办单位。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

司主办的“2001亚洲清洁设备展览会”于2001年9月在上海举办。  

原告为举办“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以“清洁中国有限公司”的名义于2001年6月1日与国贸中心签订了租用国贸

中心展馆举办“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的《租约》(编号为ED/E－A26－2001)，约定：承租人为清洁中国有限公司，营

业地址在上海西藏中路69号大陆饭店608室，联系人为宋 ，展览会名称为“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租用时间自2002

年6月24日至29日，租金为人民币39.6万元。宋 代表原告在《租约》上签字。之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代原

告向国贸中心支付了新加坡币2.6万余元和美元1.9万余元。  

之后，原告通过印制、发送《清洁中国CLEAN CHINA》广告及举办酒会推广会等方式在中国大陆宣传“2002清洁中

国博览会”。该项工作由宋 负责管理。  

《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1年8/9月刊广告中载明：“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主办方为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地址是上海市西藏中路69号大陆饭店608室。《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1年10/11月刊广告中载明：

“2001年清洁亚洲展的组织者近日为中国清洁业又专门推出一个展览－－清洁中国博览会。它将于明年6月26日至28日

在北京举行，并将延续清洁亚洲展的形式。”、“《清洁中国》及其网站www.clean-china.com支持首届清洁中国博览

会的宣传。”。《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2年1/2月刊广告中载明：“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组织者是清洁亚洲媒体

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地址是中国上海市西藏中路728号美欣大厦17楼B座。期间,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的地址是上海市西藏中路728号美欣大厦17楼B座。  

2001年10月，闻展公司由宋 及其父亲宋洪土投资成立。  

同年12月起，宋 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闻展公司的名义与北京诚挚阳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美

国艾特瑞公司上海代表处、上海汇可酒店用品有限公司、3M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凯驰清洁设备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

“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参展合约书》。《参展合约书》上盖有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闻展公司的印

章，并写有“清洁中国有限公司”的名称。闻展公司向参展公司开具的发票上盖有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和闻展公司的印章，并载明：“请将上述款项汇入我们的展览管理公司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02年1月15日，原告在青岛市举办了“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推广招待会(青岛)”。被告宋 作为原告中国区经理

在“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推广招待会(青岛)”上致欢迎词。  

同年3月，宋 在发往新加坡的《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2年3/4月刊广告审核稿中载明，“2002清洁中国博览

会”的联络人是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地址是上海市西藏中路728号美欣大厦16楼E座。期间，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

海代表处的地址是上海市西藏南路728号美欣大厦17楼B座。印制后发送的《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2年3/4月刊广告

上却载明：“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的联络人是上海(中国)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地址是上海市西藏中路728号美欣

大厦17楼B座；“清洁中国和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成功联合举办了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青岛推广招待会”。  



2002年4月8日，闻展公司(乙方)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甲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

于2002年6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联合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甲方为主办单

位，乙方负责博览会总体策划、筹备和执行等。  

之后，闻展公司印制、发送“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展会会刊》和《中国·清洁CHINA，CLEAN》

广告。《展会会刊》上写有“清洁中国博览会”字样，《中国·清洁CHINA，CLEAN》广告上载明：“闻展公司有着从事

清洁媒体行业(中国，清洁)的丰富经验……，以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清洁中国博览会)为名，主办者将组织

中国首届全国性的清洁博览会，于2002年6月26日－2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国·清洁CHINA，CLEAN》2002年5/6月

刊广告上载明：“闻展公司在上海成功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清洁中国博览会)上海推广酒会”。  

经比对《中国·清洁CHINA，CLEAN》月刊广告与《清洁中国CLEAN CHINA》月刊广告，两者的版式、栏目设计、整

体风格基本相同。  

期间，宋 因资金问题与原告发生争执，并于2002年4月下旬离开原告及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同年5月，闻展公司及公司总经理宋 向国贸中心发函，函中表示：“本人宋 曾于2001年6月以‘清洁中国有限公

司(筹备中)’与贵公司签订了一份展厅租约，由于‘清洁中国有限公司’这一名称不符合相关法规，因此更名为‘上海

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注册。为此，本人向贵公司郑重承诺：该份协议中约定应当由原‘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承

担之各项义务均由本人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继续履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均由本人及‘上海闻

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函中有闻展公司的印章并有总经理宋 的签字。  

之后，闻展公司向国贸中心汇去《租约》中约定的剩余场租费人民币11.8万余元。  

同年6月26日至28日，闻展公司承办的“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在国贸中心的展馆中举行，闻展公

司共收取展费人民币142.1841万元。闻展公司表示实际亏损人民币18.9万元。  

本院庭审时，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吴义丰当庭陈述：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为举办

“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需在上海投资成立一家新公司，新公司名称为“清洁中国有限公司”，由新加坡清洁亚洲有

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宋 负责经办。因新公司无法取得“清洁中国”的公司名称，而Clean Asia Media Pte Ltd需要在中

国大陆有一家合作公司，宋 遂成立了闻展公司并得到吴义丰的认可，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也清楚这一点。闻展

公司成立后，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合作推广“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并支付了部分费用。美国“9·11”事件

发生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表示放弃“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由于此时放弃博览会，将给闻展公司和宋 造

成许多麻烦，故闻展公司和宋 提出由他们继续举办博览会，Clean Asia Media Pte Ltd表示同意。  

闻展公司及宋 当庭作了与吴义丰证言内容相同的陈述，并补充陈述：(1)与国贸中心签订《租约》的就是筹备中

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而并非原告；(2)因“清洁中国”的博览会名称无法得到批准，故闻展公司将博览会名称变

更为“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  

对吴义丰的证言和两被告的陈述，原告及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均予以否认，并明确表示，原告及Clean Asia 

Media Pte Ltd既不知道闻展公司的成立，也从未向吴义丰或宋 表示要在中国大陆成立“清洁中国有限公司”，且从

未表示放弃举办“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更未同意由闻展公司和宋 取代原告举办该博览会。原告同时提出，因吴义

丰侵犯原告和Clean Asia Media Pte Ltd的利益，原告和Clean Asia Media Pte Ltd曾向新加坡法院起诉吴义丰侵权，

故吴义丰的证言不可信。  

原告认为其享有商业秘密权的经营信息是原告与国贸中心签订的租约及原告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客户名单。本案审理

期间，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向本院起诉闻展公司和宋 侵犯Clean Asia Media Pte Ltd的商业秘密，Clean Asia 

Media Pte Ltd认为其享有商业秘密权的客户名单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客户名单相同，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向

本院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  

一、与国贸中心签订《租约》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应推定是原告。两被告提出，与国贸中心签订《租约》的

“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是原告和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希望在中国大陆成立的新公司。对此，两被告认为有新加坡

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吴义丰的证言、上海青浦农工商经济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不能注册“清洁

中国”公司名称的《证明》和原告无权使用“清洁中国有限公司”这一名称的事实予以证明。但是，(1)吴义丰的证词

仅仅证明据吴义丰所知Clean Asia Media Pte Ltd希望在中国大陆成立一家以“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命名的新公司，并

不能证明与国贸中心签订《租约》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就是这一新公司；(2)上海青浦农工商经济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并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其就此节事实所出具的《证明》不具有证明力。而且，即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准许以

“清洁中国”命名公司名称，也不能就此证明与国贸中心签约的是两被告所认为的筹备中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

(3)原告递交的证据证明，向国贸中心支付《租约》约定的租金的Clean Asia Media Pte Ltd是代替原告支付租金。两



被告可以不认可原告与Clean Asia Media Pte Ltd之间关于两公司共享商业资源和信息的约定，但Clean Asia Media 

Pte Ltd 并非代替尚未成立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而是代替原告支付租金是确定无疑的；(4)国贸中心是否会与一

家尚未注册成立的公司签订合同，本身已令人怀疑，除非被告能够提供国贸中心出具的证明。比较而言，原告递交的证

据的证明力明显强于被告递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应当推定与国贸中心签订《租约》的“清洁中国有限公司”就是

原告。  

二、原告有可能于2002年6月在国贸中心展馆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的博览会并从中获得合法利益。原告作为承办方

与上海现代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约后，由后者于2001年9月举办了“2001亚洲清洁设备展览会”，原告从中获得了合法

的利益。原告为于2002年6月在北京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的博览会而与国贸中心签订了《租约》并支付了部分租金，还

以举办推广酒会、发布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了广告宣传，并与足够数量的参展商达成了参展协议。即使原告不具有在中

国大陆主办博览会的资质，但只要原告与具有资质的主办单位签订合同，并获得中国主管机关的批准，原告就可以于

2002年6月在国贸中心展馆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的博览会。而原告承办博览会后即可从中获得合法利益。这种合法利益

包括通过承办博览会获得合法利润和提高原告在清洁行业中的知名度和声誉。这种获得合法利益的可能性构成我国民法

所保护的民事权利，也构成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任何个人或者法人以不正当竞争手段侵犯

原告这一合法权益的，原告有权请求法院判令侵权者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两被告辩称原告不可

能在中国大陆承办博览会并从中获利，但两被告对此并无证据证明。据此，两被告提出原告不具有提起反不正当竞争诉

讼的主体资格及原告不可能举办博览会并从中获利的辩解不能成立。当然，在该博览会尚未举办之前，这种利益仅仅是

一种可能获取的利益。正如原告所实施的其他商业行为一样，原告在有可能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可能最终不能承

办博览会或承办博览会后亏损的风险。  

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对“清洁中国博览会”、“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清洁中国”和“ CLEAN CHINA”的名称不

享有任何权利。而且，原告将其计划承办的博览会命名为“清洁中国博览会”，并以“清洁中国”作为原告的中文名

称、以“清洁中国”、“CLEAN CHINA”作为广告宣传资料的名称是不妥当的。当然，原告的上述不妥之处，只对本院

最终确定两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影响原告于2002年6月在国贸中心展馆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

的博览会并从中获得合法利益。除非被告能够递交证据证明，由于原告以“清洁中国”作为公司名称并以“清洁中国”

作为博览会名称，中国主管机关将不予批准原告承办该项博览会。  

三、两被告于2002年3月前实施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侵权。原告聘请被告宋 时明确规定吴义丰是宋 的直接上级，

据此，宋 执行吴义丰下达或转达的任何指示都应视为是执行原告的指示，而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且，宋 为执行吴

义丰下达或转达的指示而实施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原告应当承担。如果原告认为吴义丰不应下达或转达该指示，

原告可以追究吴义丰的责任。本案中，宋 和闻展公司于2002年3月前实施的行为是：(1)成立闻展公司；(2)以新加坡

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闻展公司的名义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约书》并收取参展费；(3)要求参展商将参展费

汇入闻展公司帐户。根据吴义丰的证言，闻展公司是原告为了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的博览会而成立的。宋 根据吴义丰

转达的原告的指示而成立闻展公司，不应认定为是侵犯原告权利的行为。虽然吴义丰的证言中并未提及闻展公司可以与

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一起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约书》，也未提及参展商的参展费应汇入闻展公司帐

户，但此时的实际情况是，宋 仍是原告的雇员，在接到吴义丰的指示后，宋 有理由认为，为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的

博览会，原告与闻展公司的利益连为一体。在此情况下，宋 及闻展公司以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及闻展

公司的名义与参展商签订《参展合约书》并要求参展商将参展费汇入闻展公司帐户的行为，不应认定为侵权行为，除非

原告有证据证明宋 及闻展公司此时已经具有取代原告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博览会的主观故意。原告指控两被告的上述

行为构成侵权，本院不予支持。  

四、两被告自2002年3月起实施的行为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竞争。2002年3月，宋 擅自将《清洁中国CLEAN 

CHINA》2002年3/4月刊广告上载明的“2002清洁中国博览会”的联络人由原告改为闻展公司。宋 采取的欺骗原告的手

法使本院有理由推定，宋 此时已经具有取代原告承办2002年清洁行业博览会的主观故意。同时，依据闻展公司由宋

实际经营的事实，应当推定闻展公司此时也具有与宋 相同的主观故意。此后，宋 与闻展公司实施的行为是：(1)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机械行业分会签订联合举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的《合作协议书》；(2)

印制、发送与原告广告相混淆的“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展会会刊》和《中国·清洁CHINA，CLEAN》

广告；(3)向国贸中心发函取代由原告享有的《租约》项下的权利；(4)取得了参展商本应向原告支付的参展费；(5)于

2002年6月26日至28日在国贸中心展馆承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两被告的上述行为，取代了原告

享有的《租约》和《参展合约书》项下的权利，利用了原告对2002年6月在国贸中心展馆承办清洁行业博览会所作的广

告宣传的影响，客观上造成原告不能与具有资质的主办单位签约，其结果是直接剥夺了原告获得合法利益的可能性，是

对原告受保护的民事权利的侵犯。基于上述理由及宋 自4月份起不再是原告雇员，其实际经营的闻展公司已成为原告



竞争对手的事实，两被告行为的性质属于虚构事实、拦截业务、损害竞争对手权益，应当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有必要强调的是：(1)此时的闻展公司由宋 控制并经营，因此，宋 的行为与闻展公司难以区别，应视为宋 和

闻展公司实施的是共同侵权行为。(2)闻展公司的成立以及闻展公司、宋 因资金问题与原告发生争执，与闻展公司、

宋 实施上述侵权行为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即宋 成立闻展公司是受原告指示而实施的行为；之后，宋 、闻展

公司因资金问题与原告发生争执；随后，宋 和闻展公司实施了上述侵权行为。这一情节，不影响本院对两被告侵权行

为的认定，但本院在确定两被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时，应当考虑这一情节。  

五、被告计划承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本无可厚非，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只要行为合法，闻展

公司完全有权承办该项博览会，但前提是不得损害原告的权利。也就是说，被告不得擅自取代原告与国贸中心签订的

《租约》项下的权利义务；被告不得擅自取代新加坡清洁亚洲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代表原告与参展商签订的《参展合约

书》项下的权利义务；被告不得擅自利用原告对2002年清洁行业博览会所作的广告宣传的影响。如果被告未经原告同意

而擅自实施上述行为，其结果就是以被告承办的“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取代了原告计划并已经开始实

施承办的2002年清洁行业的博览会，从而损害了原告的权利。形式上，闻展公司与主办方签订协议后获得了承办“2002

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的权利；但实质上，闻展公司取代原告享有的《租约》及《参展合约书》项下的权利

义务的行为，以及闻展公司利用原告对2002年清洁行业博览会的广告宣传的影响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因此，闻展公司

承办“2002北京国际清洁技术与设备博览会”是以貌似合法行为实施侵犯原告合法权益的不合法行为。  

此外，虽然不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但宋 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雇佣关系。而且，本院有理由认为，宋 本人

对此是明知的。  

六、原告认为其主张的租约、客户名单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商业秘密，但原告未向本院递交其对上述经营信息已采取

合理的保密措施的证据。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原告的上述经营信息不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故原告指控两

被告侵犯商业秘密的事实不能成立。原告还指控两被告侵犯原告公司名称权，但事实是，原告一直以“清洁中国有限公

司”、“清洁中国”的名称在中国大陆进行经营活动，如果两被告的行为构成仿冒，其所仿冒的只是“清洁中国有限公

司”、“清洁中国”的名称，而并非“Clean China Limited”。如前所述，原告不仅对“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清

洁中国”的名称不享有权利，而且，原告以“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清洁中国”的名称在中国大陆进行经营活动是不

妥当的。据此，原告的指控不能成立。  

七、两被告对其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原告请求本

院判令被告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人民币141余万元，并赔偿原告已支付的租金。本院认为，首先，如何

确定赔礼道歉的方式，主要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本案中，应当考虑两被告侵权的主观故意、侵权手段及侵权行为造

成的后果，同时应当考虑两被告所侵犯的是原告可能获得的利益以及原告在雇佣宋 、以“清洁中国有限公司”、“清

洁中国”、“清洁中国CLEAN CHINA”名称对外签约、进行广告宣传等行为上的诸多不妥之处。综合上述情节，本院有

理由认为，本案中，原告要求两被告在全国性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过重。其次，关于赔偿数额，闻展公司已收到

的141余万元参展费是闻展公司的经营额，并非利润。鉴于原告的损失和两被告的侵权所得均难以确定，可适用 “定额

赔偿原则”确定两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在适用“定额赔偿原则”时，同样应当考虑如上所述的各种情节，同时考

虑原告为本案诉讼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再者，原告已向国贸中心支付的租金，两被告应当全额返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七)项、第(十)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停止对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共同返还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新加坡币26,136元和美金19,200

元。  

三、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共同赔偿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经济损失人民币130,000元。  

四、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共同以口头形式向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赔礼道歉。  

上述第二、三、四项判决，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442元，由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负担人民币9,648.9元，由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宋 共同负担人民币11,793.1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Clean China Limited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上海闻展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宋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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